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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电力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各有关电力企业： 

根据国家能源局的部署安排，现将《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减办发

〔2021〕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结合企业实际，精心组织，

认真贯彻落实。请各单位于 6 月 15 日前，将本单位活动开展总

结报我办。 

联 系 人：蔡佳敏 

联系电话：0731-85959992 

邮    箱：hnbsafety@163.com 

 

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能源监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3 日 

 

 

  


